
企 业 日 常 管 理 条 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增强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鼓励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提高劳

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促进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经民主讨论，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制订本条例的指导思想：以确保“安全生产、确保质量、提高效益、维护信誉、团结协作”为中心，

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必要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培养和造就一支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员工队伍，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障企业奋斗目标的实现。

第二章    员工招聘

第三条    

员工的录用以本企业实际需要为前提，以应聘人员的能力、经验、专业知识、个性为基础，招聘素

质优秀的员工。

本企业招聘管理层领导人员时，优先从本企业内部员工中择优选拔任用。

第四条    

本企业各部门如因工作需要，必须招聘人员时，应向本企业总经理提出招聘申请，经审核批准后

，由本企业负责人事行政管理的部门办理具体招聘考选事宜。

第五条　　新员工招聘，按招聘岗位的基本要求，坚持全面考核，择优录用。

员工必须诚实、守信，并保证其入职时与其他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若员工在入职时对本企

业有任何捏造或不实陈述，违背诚实信用的，一经查实，本企业有权随时将员工辞退。

员工入职时须如实告知本企业身体健康状况。本企业有权在其入职后组织有关医疗机构对

其进行健康检查；若员工违反诚实信用，隐瞒身体疾病、谎称身体健康，或伪造健康证明的，骗职

录用的，一经查实，本企业有权随时将其辞退，且有关体检费用由该员工承担。

员工须确保其入职时所提交或填写的身份信息资料真实可信。若因员工提供的身份信息虚

假致日后本企业根据该身份信息资料办理的相关社保或商业保险无法得到理赔的，该保险利益

损失届时由员工承担。

试用期内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不符合用工条件；正式入职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

为不能胜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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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能独立胜任试用岗位工作，或不能熟练操作与岗位工作有关的机械、设备的；

（2）不能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本企业布置的生产、销售、管理等工作任务；或不能达到本人

承诺的生产、销售、管理等工作目标的；

（3）不能妥善处理同事关系的；

（4）受到同事或客户等投诉的；

（5）发现有本规定第六十五条任何一项情形的；

（6）违反或不符合本条例其他规定的。

对国家要求持证上岗的特殊岗位的，应聘人员必须持有有效上岗操作证方能应聘上岗。

试用期内发现员工不符合用工条件的，本企业有权即时将其辞退。

第六条　　本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凡本企业员工均应签订劳动合同。

凡经通知仍拒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拒不服从本企业管理，视为严重违反本企业规

章制度，本企业有权随时将其辞退。

第七条    

合同期内，本企业有权根据生产需要及人事安排，在本企业及其关联企业间调整员工工作地点，

员工应予服从，并须根据本企业安排及时到赴新的工作地点上班工作；否则，视为该员工严重违

反本企业规章制度，届时本企业有权解除与该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无须作任何补偿或赔偿。本企

业亦有权对该拒绝调派的员工作待岗处理。

工作地点调整后，员工薪酬待遇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则按该新的工作地点同岗位人员同工

同酬。若作待岗处理的，待岗期间，本企业仅按双方此前合同约定，支付该员工正常工作期间工

资。

合同期内，本企业可视企业生产需要、员工工作业绩、工作能力、考核情况，调整员工工作

岗位或职务，员工应予服从，并须根据本企业安排及时到赴新的工作岗位上班工作；否则，视为

该员工严重违反本企业规章制度，届时本企业有权解除与该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无须作任何补偿

或赔偿。本企业亦有权对该拒绝调派的员工作待岗处理。

第八条    

本企业各部门管理人员对员工的综合评价及该员工本人的工作业绩，是本企业对员工进行工作

考核及岗位聘用与调整的重要因素。若20%以上的本企业管理人员对该员工的综合表现不予认同

或其工作业绩未达到本企业要求或其本人对本企业所作承诺的，视为该员工不能胜任其岗位工

作，届时本企业有权据此按本合同约定对该员工作调岗、调职处理。

调岗（调职）后，员工薪酬待遇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则按该新的同岗位（职务）人员同工同酬

。若作待岗处理的，待岗期间，本企业仅按双方此前合同约定，支付该员工正常工作期间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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